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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系统关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系统关联）

	企业注册地址
	（系统关联）

	实际经营地址
	
	场地面积（㎡）
	

	企业主营业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是否属于专项扶持企业类别（按既定标准的120%享受扶持）
	不属于专项扶持企业
属于澳资企业
属于澳门关联公司获得澳门特区政府重点科技企业认证

	高企发证时间
	    年  月  日
	高企证书编号
	

	高企认定所填报员工总数
	
	其中研发人员数量
	

	实地办公且在横琴缴纳社保员工总数
	
	其中研发人员数量
	

	企业近3年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纳税总额
	研发投入额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申请资金类别（可多选）

	（一）2024年通过首次认定
	40/48万元

	（二）2024年通过重新认定
	20/24万元

	（三）2024年新迁入合作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地迁入当年纳入合作区规模以上统计且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同比正增长
	40/48万元

	（四）2024年纳统企业首次认定为高企
	20/24万元

	（五）2024年高企首次纳统
	20/24万元

	（六）纳统高企次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0%以上
	20/24万元

	（七）纳统高企第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0%以上
	20/24万元

	申报奖励总额
	      万元

	备注
	对2024年通过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40万元奖励，2024年通过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认定（重新认定）时间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载明的时间为准。
对2024年新迁入合作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注册地迁入当年纳入合作区规模以上统计且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同比正增长的，一次性给予40万元奖励。
对2024年已纳入合作区规模以上统计的企业首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内首次纳入合作区规模以上统计的，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
2024年以前已纳入合作区规模以上统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次年或第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同比增长50%以上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
企业申请奖励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须在有效期内，且已完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迁移登记手续。

	申报单位承诺
	一、本单位保证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并承担所提交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法律责任。
二、本单位承诺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和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三、本单位承诺自获得本项目最后一笔扶持资金起五年内，如迁出、注销或者改变在合作区纳税、纳统义务的，将一次性退还所有扶持资金并按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清单：
	序号
	附件名称
	是否必备材料

	1
	2024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申请表（加盖公章）
	是

	2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是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加盖公章）
	是

	4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是

	5
	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
	否

	6
	财务管理制度及实质性运营证明材料
	否

	7
	未在合作区外纳统承诺函
	否

	8
	属于澳资企业或澳门关联公司获得澳门特区政府重点科技企业认证的证明材料
	否

	9
	其它有助于审核项目的相关材料（营收增长等）
	否



